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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母净资产的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3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公司惠州中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置业”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签订贷款展期合同，惠州置业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的借款本金24，800?万元

借款期限进行调整，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之和为66个月。 公司为惠州置业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公司按99.96%权益比例为惠州置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4,790.08??万元，惠州置业向公

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曾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十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2025年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新增担

保额度共计1,807,817万元。

公司此次为惠州置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未超过经审批的担保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担保额度使用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经审批可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已

用额度

本次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已用

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

并范围内公司

1,494,909.00 79,979.50 0 79,979.50 1,414,929.5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合

并范围内公司

312,908.00 24,890.04 24,790.08 49,680.12 263,227.88

合营或联营企业 182,194.85 0 0 0 182,194.85

合计 1,990,011.85 104,869.54 24,790.08 129,659.62 1,860,352.2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惠州中交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0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元晖路陈江创业大厦1201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房地产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住房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建筑材料、建筑工程用机械的销售。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惠州置业99.96%权益比例，中汇（惠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惠州置业0.04%权益比例。

惠州置业是并表控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惠州置业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4年末/

2024年1-12月

242,352 148,049 94,303 11,842 -7,665 -7,665

2025年1月末/2025

年1-3月

237,889 146,546 91,343 503 -2,960 -2,960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关于为惠州置业担保的主要内容

借款人、抵押人：惠州中交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1、贷款期限调整：贷款人同意对借款人在原贷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余额24,800万元进行展期，

原贷款期与延长期限之和为66个月，最终贷款到期日调整至2028年1月4日。

2、担保：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按99.96%的比例对惠州置业在原贷款合同项下债务继续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惠州置业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按权

益比例为惠州置业提供担保；惠州置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公司对惠州置业合并

财务报表，能及时掌握财务情况，财务风险可控；惠州置业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2025年5月31日，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余额

858,617万元，占2024年末归母净资产（绝对值）的240%。 对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担保余

额为110,723万元，占2024年末归母净资产（绝对值）的31%。 无逾期担保，无涉诉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2024年第十三次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178�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5-045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二季度获取定点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5年二季度，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新市场开发共获取8家

企业（基于保密协议约定，客户名称不便披露）的9项新市场《定点协议》，其中全新开发客户2家。 上

述项目预计生命周期为5-10年，总销量预计150万台，其中，涉及新能源新市场项目2项，规划销量预

计100万台。 公司将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协议、新市场项目进度，完成产品搭载、产品供应等工作。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签署上述《定点协议》，巩固了公司在传统动力、新能源增程、AT等领域行业的市场地位，对

公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项目预计对公司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效益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签约方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 但是项目的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600166�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2025一04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6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本月数

量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汽车

产品

商

用

车

货

车

中重型货车（含

福戴）

1181

6

7183 72246 54151 33.42% 15311 11685 78413 61715 27.06%

轻型货车

3637

6

3759

0

22949

9

21546

1

6.52% 36576 38553

23173

5

20681

5

12.05%

客

车

大型客车 169 617 1352 2101

-35.

65%

230 168 2340 2565 -8.77%

中型客车 356 126 962 937 2.67% 338 92 1350 1188 13.64%

轻型客车 3578 4209 19616 26030

-24.

64%

3280 2989 21523 24993

-13.

88%

乘用车 529 314 3784 1515

149.77

%

245 310 4299 1668

157.73

%

合计

5282

4

5003

9

32745

9

30019

5

9.08% 55980 53797

33966

0

29894

4

13.62%

其中 新能源汽车 8290 4344 50142 19980

150.96

%

7208 3009 52418 19741

165.53

%

发动机产品（含福康）

2063

8

2020

4

13384

5

13435

0

-0.38% 20715 18797

13931

6

14547

0

-4.

23%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50：50

的合资公司。 福戴重型货车6月销量7919辆，1-6月累计销量47976辆，累计同比56.32%；福康发动机6

月销量14238台，1-6月累计销量90996台，累计同比8.71%。 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

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4.商用车数据含非完整车辆，轻型货车数据含微型货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232� � � � � � � � � �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9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于2025年7月3日任期届满。鉴

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提名、 监事会改革事项等工作正在进行中且尚未完成， 为保证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公司董事会及

其专门委员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将相应顺延。

在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全体成员、

监事会全体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

和义务。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2967� � � � � � � � �证券简称：广电计量 公告编号：2025-034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7月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7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内部无偿划转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合肥）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

测（海南）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合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合规管理办法》。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2377� � � � � � �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5-38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股东黄宇的通知，获悉其所持公

司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黄宇 否 19,300,000 42.12% 2.11%

2024年10月

22日

2025年6月

30日

国创高科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黄宇 45,816,261 5% 26,516,261 57.88% 2.89%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上述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

股东股票质押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187� � � � � � � �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5-029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在青岛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青岛金汇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容” ）。

近日，公司已完成金汇容的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注册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青岛金汇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ENUPYF4W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王存江

5、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25年7月2日

7、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泰发路1555号1栋

8、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603072� � � � � � � �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070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324,37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24,37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465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607万股，并于2025年1月3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64,280,000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199,534,3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5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4,745,62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4.5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1,324,37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50%。 前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计划于

2025年7月8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根据《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

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

比例限售结果，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1,324,374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约占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2.00%。 网下无限售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11,889,626股。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网

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2、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

3、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天和磁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24,374股

（二）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7月8日

（三）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限售股的持有

者

1,324,374 0.50% 1,324,374 0

合计 1,324,374 0.50% 1,324,374 0

注： 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四）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324,374 上市之日起6个月

合计 1,324,374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9,534,374 -1,324,374 198,21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4,745,626 1,324,374 66,070,000

股份合计 264,280,000 0 264,280,000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688521� � � � � � � �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24,860,441股

● 发行价格：72.68元/股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806,856,851.88元

●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780,262,125.56元

● 预计上市时间：芯原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芯原股份”或“发行人” ）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对应的24,860,441股已于2025年6月30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

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本次发行前，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

为VeriSilicon� Limited，持有公司股份数为75,678,399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15.11%。 本次发行的新

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24,860,44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仍无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12月22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发行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4年1月10日，发行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4年12月6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本次事项已经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

2024年12月16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金额总额、发行

数量暨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 本次事项已经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12月25日，发行人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5年2月14日， 公司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年3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561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注册申

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

册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50,085,283

股（含本数）。

根据发行人《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以下简称

“《发行方案》”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6,224,338股（含本数）（为本次募集资金上

限180,685.69万元除以本次发行底价68.90元/股和50,085,283股的孰低值），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的30%。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24,860,441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1,806,856,851.88元，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中规定的

拟发行股票数量（即26,224,338股），已超过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即2025年6月10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即不低于

68.90元/股。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过程进行见证。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

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中规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程序和

原则，确定本次的发行价格为72.68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105.49%。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1,806,856,851.88元， 扣除相关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26,594,

726.3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80,262,125.56元。

5、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 ），联席

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国泰海通证券和中信证券以下并称为“联

席主承销商” ）。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5年6月12日，芯原股份、联席主承销商向11名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上述发行对象将认

购资金汇入本次发行指定的专用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25年6月20日， 国泰海通证券将扣除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

人指定账户中。 2025年6月20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主承销商划转的认股款及

募集资金净额进行了验资。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6月20日出具的《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5]32473号），截至2025年6月20日止，芯原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总数量为24,860,441股，发行价格为72.6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06,856,851.88元，扣

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26,594,726.3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80,262,125.56元，

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24,860,441.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755,401,684.56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六）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中信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

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

程、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

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 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联席主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

补偿的情形。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发行人及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发行人分别与认购对象就本次发行已

签署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

《发行方案》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

正。

4、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认购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不超过35名，符合《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

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72.68元/股，发行股数24,860,441股，募集资金总额1,806,856,

851.88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1家，符合《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

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普通股股票，并与发行人签订了认购合同。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88,002 754,999,985.36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89,378 209,999,993.04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8,321 156,139,970.28 6

4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46,395 155,999,988.60 6

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146,395 155,999,988.60 6

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96,037 115,999,969.16 6

7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79,581 92,999,947.08 6

8

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25,536 59,999,956.48 6

9 广州芯智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5,465 51,999,996.20 6

1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5,465 51,999,996.20 6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866 717,060.88 6

合计 24,860,441 1,806,856,851.88

（二）发行对象的情况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法定代表人 吴欣荣

注册资本 13,244.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7878666D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10,388,002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889,378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148,321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4、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2楼、20楼、21楼、24楼

法定代表人 甘为民

注册资本 1,160,341.917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2124991

经营范围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人寿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养

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养老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与健康保险

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146,395股， 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

月。

5、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上海市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45层

法定代表人 张剑

注册资本 5,3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44445565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146,395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6、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注册资本 760,584.551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26335439C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1,596,037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7、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3号兴业银行大厦19层1901-1908室20层2001-2008室

法定代表人 李强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576004033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1,279,581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8、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亿创街1号406房之405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1EM57L

经营范围

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获配数量为825,536股，股份限

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9、广州芯智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广州芯智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广州民营科技园科泰一路2号之一产业互联网创新中心3栋2层201-5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市白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2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1MAEKAYYF7J

经营范围

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广州芯智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获配数量为715,465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6个月。

10、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25室

法定代表人 周向勇

注册资本 1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34917Y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715,465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1、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1101号8F和7F701单元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本 60,06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9,866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未通过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股）

1 VeriSilicon�Limited 境外法人 75,678,399 15.11 0

2 富策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204,256 7.83 0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724,272 6.93 0

4

共青城时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4,523,402 4.9 0

5

嘉兴海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0,573,708 4.11 0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

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788,687 3.95 0

7 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65,919 3.05 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091,238 2.81 0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76,991 2.57 0

10

共青城原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9,969,230 1.99 0

合计 - 266,696,102 53.25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VeriSilicon�Limited 境外法人 75,678,399 14.40 0

2 富策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204,256 7.46 0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724,272 6.61 0

4

共青城时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4,523,402 4.66 0

5

嘉兴海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0,573,708 3.91 0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

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788,687 3.76 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157,578 3.26 3,066,340

8 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65,919 2.90 0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76,991 2.45 0

10

共青城原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9,969,230 1.90 0

合计 - 269,762,442 51.31 3,066,340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控制权及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VeriSilicon� Limited，持有公司股

份数为75,678,399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15.11%。 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24,860,441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仍无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

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

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募集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63,534 0.37% 24,860,441 26,723,975 5.08%

无限售条件股份 498,989,298 99.63% 0 498,989,298 94.92%

合计 500,852,832 100.00% 24,860,441 525,713,273 100.00%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次发行使

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较大的业务和资产的整合计划，本次发行均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展

开，公司业务结构不会产生较大变化。

本次募投项目将在业务布局、研发能力、财务能力、长期战略等多个方面夯实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有

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提升盈利能力， 为股东提供良好的回报并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价

值。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将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

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五、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朱健

保荐代表人：陈启明、邬凯丞

项目协办人：许小松

项目组成员：孙珮祺、瞿亦潇、谭鸣骢、毛宇欣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电话：0755-23835271

传真：010-60836029

（三）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石门一路288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24楼

负责人：季诺

经办律师：黄超、艾慧

联系电话：010-57695788

传真：010-57695788

（四）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负责人：付建超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颂、黄宇翔

联系电话：021-61411798

传真：021-63350003

（五）验资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外文文化创意园12号楼

负责人：邱靖之

经办注册会计师：叶慧、张静

联系电话：010-88827799

传真：010-88018737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1239� � � � � � � �证券简称：永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流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9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情况详见2024年9月30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人民币146,258,340.35元，公

司已将上述余额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和金额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 同时，公司已

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688513� � � � � � �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5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独立

董事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日通过中共山西省纪律检

查委员会、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网站获悉，公司独立董事、教育部原副厅级干部彭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临汾市监委监察调查。

彭龙先生系公司独立董事，目前除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召集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外，未担任公司其他职务，不参与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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